乌建发〔2026〕9号
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各股、室、二级单位：

现将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18部门关于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的通知（内市监信字〔2020〕234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》（营商环境3.0）要求，结合住建部门实际，制定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1：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表

    2：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度《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》
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6年3月9日

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18部门关于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的通知（内市监信字〔2020〕234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》（营商环境3.0）要求，结合住建部门实际，制定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完善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参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，结合住建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及时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住建局《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》（见附件2），明确抽查事项、抽查对象、抽查比例和抽查依据等，对于住建领域的突发风险和情况，上级交办的工作，未列入联合抽查年度工作计划的事项，可以发起临时性联合抽查。
二、准确制定住建局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对照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和住建部门监管事项，科学合理制定住建局内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，明确抽查任务名称、抽查对象范围、抽查具体事项、抽查比例（数量）、抽查时间等。

三、统筹制定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对照住建局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，积极对接旗人社局、教体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，按照“能联尽联”“能合尽合”的原则，科学制定2026年住建局与其他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（见附件1），明确抽查领域、抽查事项、抽查对象、配合部门等。

四、确保抽查检查结果及时公示

随机抽查结束后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示”的原则，将所查事项的抽查检查结果制定网站和系统进行公示，并将结果反馈至旗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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